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公布江苏省第二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十大典型案例及提名表扬案例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人民检察院，南京、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作为一项开创性、长远性、基础性工作，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体现。为加快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向常态化转变，总结提炼行之有效、可供借鉴推广的经验做法，我省按照优中选优的原则，确定“宜兴某稀土有限公司‘8·28’储罐区泄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等20件案例为江苏省第二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和提名表扬案例。
上述20件案例能够集中反映我省试点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以来的工作成果，发挥了较好的典型示范作用。希望典型案例和提名表扬案例的办理单位再接再厉，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积累更多更好实践经验；其他地区和单位要学习先进地区和单位经验做法，结合实际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 江苏省第二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
2. 江苏省第二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提名表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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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苏省第二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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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70][bookmark: _Toc12275]一、宜兴某稀土有限公司“8·28”储罐区泄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无锡）
[bookmark: _Toc5128]（一）基本情况
2020年8月28日，宜兴某稀土有限公司（简称稀土公司）储罐区发生一起环烷酸混合物泄漏事故。2020年10月10日，经无锡市生态文明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具体事宜由无锡市宜兴生态环境局办理。
该案造成黄渎港河3公里长河面及约7平方公里太湖湖体水质超标，经第三方鉴定评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共计289.23万元。
[bookmark: _Toc11083]（二）磋商结果
宜兴生态环境局于2021年2月2日组织有关部门召开磋商前会议，形成磋商方案经无锡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同意。3月9日，宜兴生态环境局组织磋商会议，经磋商与稀土公司达成一致，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约定稀土公司除直接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外，需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开展黄渎港水生态修复工程。5月7日，双方共同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司法确认申请。5月25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司法确认申请。
2021年6月、2021年11月，稀土公司分两期开展修复工程，由第三方进行全过程监理。2021年12月，经修复效果评估，受污染区域已恢复至基线水平，达成修复目标。
稀土公司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公司投保了2020年度环境污染责任险，保险公司向稀土公司就本次泄漏事故赔付了清污费用100万元。
[bookmark: _Toc13614]（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无锡市首例由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共同申请司法确认并被法院受理的案件，其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召开磋商前会议。提前论证案件有关材料的合法性及有效性，提高磋商的成功率。二是采取形式多样的赔偿与修复方式。体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优先原则，约定由赔偿义务人开展水生态修复工程，支付太湖水体污染环境损害费用开展替代性修复。三是积极探索赔偿义务人开展修复的第三方监理模式。赔偿义务人自行开展修复工程，委托第三方全程开展监理，确保修复实效。四是融合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分担企业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及赔偿责任，促进环责险共保体及时完善理赔制度和理赔流程，并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常态化开展的现实情况完善环责险构成和理赔范畴，促进理赔更加高效。五是创新鉴定评估单位委托模式。将赔偿义务人作为第三方引入委托关系并承担付款义务，解决启动资金问题。




[bookmark: _Toc6636][bookmark: _Toc132]二、常州武进区徐某非法收集、处置危险废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常州）
[bookmark: _Toc20526]（一）基本情况
2021年3月9日，常州市武进生态环境局发现武进区雪堰镇雪漕线城西村委田螺沟41号旁的一处露天金属废料堆场西北侧露天堆放有大量油泥，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经鉴定，上述油泥属于危险废物。经调查，徐某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非法收集、处置危险废物104吨，涉嫌污染环境犯罪，已依法移送司法机关。经第三方鉴定评估，该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共计200.885万元。
[bookmark: _Toc31977]（二）磋商结果
2021年12月3日，常州市武进生态环境局在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和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的支持下，召集首批将危险废物交给徐某非法处置的16家企业进行磋商，首批涉案企业承诺全面承担各项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已全部签订生态损害赔偿协议。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依据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中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机制的意见》和赔偿义务人的赔偿情况，依法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首批5家涉案企业已起诉至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bookmark: _Toc20839]（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同时被生态环境部作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典型案例通报表扬，其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加快机制建设。武进生态环境局联合区公安、检察机关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中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机制的意见》。成立武进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协调小组，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工作暂行办法》，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二是联合启动应急处置与修复。武进生态环境局商请区公安、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给予办案指导，确保应急处置及时到位。三是全面梳理与整顿规范。对于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上游企业，进行溯源摸排，依法追究赔偿责任，规范上游产废企业行为。四是执法大练兵活动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结合。通过执法大练兵，提升执法人员能力，在执法检查、案件办理过程中同步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bookmark: _Toc10321][bookmark: _Toc17147]三、南京某银制品有限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南京）
[bookmark: _Toc14611]（一）基本情况
2020年7月，南京市江宁区环境监察大队联合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对江宁区横溪街道南京某银制品有限公司（简称银制品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擅自收集危险废物从事贵金属提炼，提炼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排入水池，部分渗漏后排入外环境。经调查，该公司擅自收集的危险废物大部分来源于江苏某药业有限公司（简称药业公司）。依据《南京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施办法（试行）》，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委托第三方开展调查评估。经评估该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共计32.712万元。
[bookmark: _Toc20027]（二）磋商结果
2021年2月4日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局联合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举行银制品公司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听证会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到会人员包括公安机关、司法鉴定机构和人民监督员。赔偿义务人当场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生态损害赔偿费用，并承诺完成厂房内土壤的环境修复工作。2021年5月25日，修复工作通过验收专家组现场验收。
江宁生态环境局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要求危险废物转移单位药业公司对银制品公司的环境污染行为承担连带责任。2021年11月12日，江宁区人民检察院、江宁生态环境局再次举行药业公司、刘某等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听证会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药业公司当场表示愿意承担与银制品公司同等金额的赔偿责任，自愿通过开展环境保护公益宣传活动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
[bookmark: _Toc24750]（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加强部门协作。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司法机关在损害调查、磋商谈判、修复验收过程中密切联系、信息共享、证据互用、共商共研。二是将诉前磋商情况作为判决裁量依据。本案法院采纳了银制品公司辩护人的意见，通过从轻裁量，提高企业磋商和解的积极性，加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三是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衔接。落实《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七条要求，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受托方承担连带责任，教育和规范上游企业切实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四是加大公众参与。在磋商、修复和验收过程中，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加强监督的同时，争取公众的认可，加大宣传力度。


[bookmark: _Toc11560][bookmark: _Toc31491]四、南通通州区某废油加工厂偷排废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诉讼案（南通）
[bookmark: _Toc8361]（一）基本情况
自2017年6月开始，潘某、唐某等人租用废油加工厂进行废油加工，通过收购万吨轮上的废油混合物（含废油、油泥、油污水）运回废油厂油罐中进行沉淀，将上层杂质较少的废油外售，杂质较多的废油注入兴石河上停放的船舶继续沉淀，油渣等废物排入兴石河，共计排放含油污水约260吨。经认定，油罐和船舱中废油为危险废物。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鉴定评估，经评估该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共计631.50万元。
[bookmark: _Toc21690]（二）磋商结果
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通过分析研判，征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意见，科学确定赔偿方案。经数次磋商，潘某等与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涉及的赔偿金额421.8871万元均已缴纳到位。修复工作正有序开展。销售人员李某及程某拒绝磋商，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依法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bookmark: _Toc172]（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环境污染责任全链条追溯。向非法销售废油的人员、非法出售废油的有关公司进行追偿，规范上游单位的行为。二是注重部门联动参与。该案涉案金额大，涉及赔偿权利人数量多，案件磋商难度较大。生态环境部门主动邀请公安、检察机关全过程参与案件办理，为合理分配赔偿责任、科学确定赔付方案等提供专业指引。司法机关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将赔偿履行情况作为刑罚裁量参考。三是磋商与诉讼有效衔接。针对赔偿义务人拒绝赔偿的情况，赔偿权利人及时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对其他类似案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bookmark: _Toc12698][bookmark: _Toc16090]五、常熟市张某等四人超标排放含铬废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苏州）
[bookmark: _Toc12018]（一）基本情况
2018年8月，张某未经环评伙同孙某租赁常熟市尚湖镇新裕村中主村铝氧化作坊私下进行铝氧化生产加工，在作坊内东北侧墙角开挖洞口、私设暗管偷排生产废水至2018年年底。2020年4月，张某将小作坊转租曹某和李某共用，进行铝氧化生产加工。四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均通过作坊内原有暗管排入外环境。2020年7月22日，苏州市常熟生态环境局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上述违法行为，对现场水样进行采样，废水中含铬污染物超过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三倍以上，涉嫌污染环境罪。2020年8月10日，常熟生态环境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委托专家出具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意见。
[bookmark: _Toc19635]（二）磋商结果
2020年12月8日，常熟生态环境局会同常熟市人民检察院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前磋商，推动尚湖镇人民政府与赔偿义务人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赔偿义务人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共计23.8万元，其中11.4万元用作铝氧化作坊周边村庄千村美居233工程建设。
[bookmark: _Toc8071]（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司法联动，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常熟生态环境局会同公安、消防、检察多部门开展调查，对收集固定的证据进行全面梳理，与专家赴现场调查，合理划分赔偿责任，为赔偿协议顺利签订奠定基础。二是局镇联动，建立完善联动机制。结合常熟镇域综合执法工作机制，将生态环境修复职权下放到乡镇一级，鼓励镇一级政府全面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常熟生态环境局提供指导意见和建议，检察机关全程参与。三是诉前磋商，高效实现生态修复成效。诉前磋商从“沟通”和“对话”入手，构筑交流平台，节约行政资源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属地政府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将赔偿资金用于改善铝氧化作坊周边村庄生态环境，将其打造为“中主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示范项目”。该案例被《检察日报》以“江苏常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前磋商解难题”点赞推广。


[bookmark: _Toc50][bookmark: _Toc5191]六、昆山某纸塑公司非法倾倒废有机溶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苏州）
[bookmark: _Toc31343]（一）基本情况
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昆山某纸塑公司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有机溶剂，以每桶300元至700元不等的价格，交由无回收、运输、处置危险废物资质的个人进行非法处置，共计253.26吨。大部分废有机溶剂被倾倒至昆山高新区恒盛路、瑞科路路口附近的雨水、污水窨井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经第三方鉴定评估，该案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合计525.45万元。
[bookmark: _Toc32750]（二）磋商结果
2020年7月5日，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召集苏州市昆山生态环境局、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昆山高新区管委会）、昆山市应急局、昆山市水务局等部门召开公开听证会，同意以监管方与被监管方签订《监管意见书》的形式。在昆山市人民检察院指导监督下，昆山生态环境局与昆山高新区管委会落实具体的磋商工作。经多次磋商，该公司同意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2020年8月5日，该公司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汇至昆山市财政局高新区分局非税收入专户。
[bookmark: _Toc30716]（三）典型意义
该案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实现多元共治，及时消除危险废物非法外排的安全隐患。该案涉及的危险废物燃点极低，倾倒至公共管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昆山生态环境局、昆山高新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和专业的危险废物处置企业通力合作，邀请安全、环保专家现场指导，及时清除隐患。二是探索建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衔接机制。通过检察机关公开听证，以监管意见书的形式明确相关各方的监管职责，督促污染者主动承担修复责任；同步开展刑事合规审查，为生态损害赔偿磋商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三是探索多元化修复方式，提升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用于属地的环境治理和建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教育基地，开展建设太阳能充电桩替代性修复，不断提升属地的生态环境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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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02][bookmark: _Toc12645][bookmark: _Toc10091][bookmark: _Toc1907][bookmark: _Hlk15372046]七、镇江丹徒区蔡某某等人非法倾倒填埋铝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镇江）
[bookmark: _Toc1244]（一）基本情况
2020年12月，蔡某某等人将浙江省某公司的58车铝灰（总量约1900吨，危险废物，代码HW48）非法倾倒填埋在我省淮安、扬州、镇江、宿迁等地。2020年12月10日，嫌疑人余某接收其中6车（约200吨）铝灰，倾倒在丹徒区宜城街道308省道与338省道交界处东北侧地块。接通报后，镇江市、区两级生态环境局赴现场进行初步勘验，丹徒区宜城街道办事处迅速开展应急处置，现场清理出铝灰及其混合物、渗滤液合计600余吨。2021年3月10日，镇江市丹徒区宜城街道办事处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经评估该案导致有害物质渗入土壤和地下水，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2021年3月23日，台州市三门县人民政府提交应急处置工作方案，于3月24日将固体废物运回浙江安全处置。
[bookmark: _Toc8078]（二）磋商结果
[bookmark: bookmark6]2021年3月22日，镇江市生态环境局、镇江市丹徒生态环境局、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三门分局召开铝灰倾倒善后处置暨磋商前沟通工作会议，就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达成初步意见。2021年6月22日，镇江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磋商会议，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宜城街道办事处受邀参加会议。经磋商达成协议：由三门县人民政府代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后，镇江市人民政府不再向赔偿义务人主张向相关义务人追偿。三门县人民政府向宜城街道办事处支付实际发生的应急处置、清理清运及事务性费用共计178.0857万元，向镇江市人民政府支付其余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共计68.83369万元，由镇江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污染地块的监测和后续的替代修复工作。
[bookmark: _Toc5038]（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镇江市办结的第一件跨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其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保障磋商工作顺利进行。为确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省生态环境、公安部门协同指导，市级部门分工合作，明确工作思路。二是应急处置与生态损害评估同步开展，多部门联动，提高工作效率。生态环境、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及时开展应急处置、检测和损害评估工作。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做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召开磋商前沟通工作会议，提高工作效率。


[bookmark: _Toc2826][bookmark: _Toc7707]八、泰州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违法排放废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泰州）
[bookmark: _Toc28698]（一）基本情况
2020年12月16日，泰州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检查发现，泰州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简称金属制品公司）生产车间的废水经过滤后排入废水收集池，再通过地下管道排入公司车间外雨水井，最终进入北大河。经检测，该公司废水溢流池外排口总镍4.8mg/L、总铬10.8mg/L，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截至案发时，金属制品公司累计排放生产废水50吨。兴化市人民检察院主动联系金属制品公司股东马某某、姜某某，两人均有协商意愿，主动提出赔偿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2021年12月4日，兴化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公安局、泰州市兴化生态环境局邀请专家进行评估，该案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37500元。
[bookmark: _Toc30008]（二）磋商结果
[bookmark: _Toc18365]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由兴化市人民检察院主持，兴化生态环境局与金属制品公司签署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2021年12月15日，兴化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邀请人民监督员，公开审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合法性、自愿性，赔偿义务人现场签署自愿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承诺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并依约要求赔偿义务人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专家咨询费、登报赔礼道歉，赔偿义务人及时将费用缴至兴化市财政局专项账户。
[bookmark: _Toc28929]（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探索“平等磋商+检察公开听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治理模式。采用检察公开听证的模式，保证赔偿协议的平等性、自愿性。通过邀请人民监督员，落实环境司法案件的民主性、法治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二是“民事非诉执行+检察公益诉讼”，让民事非诉执行与检察公益诉讼在民事诉讼程序内部进行衔接。赋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一定的强制执行力，通过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直接进入民事非诉执行程序，可高效、便捷的解决索赔困难，避免赔偿权利人面临诉累的困境，节约司法资源。


[bookmark: _Toc32621][bookmark: _Toc10701]九、南京浦口区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有毒物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南京）
[bookmark: _Toc12151]（一）基本情况
2021年5月18日，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接到媒体电话举报有企业违法排污。浦口生态环境局监察大队和监测站执法人员立即前往现场调查，发现该企业污水沉淀池正通过软管向外部无名河沟排放废水，经检测沉淀池处水样pH值为12.67，河沟内水样pH值为11.62。委托第三方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评估鉴定工作，经鉴定评估，该企业所排污染物中含有多种重金属且呈碱性，属于有毒物质，将案件线索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共计19.27万元。
[bookmark: _Toc24475]（二）磋商结果
在公安机关、区人民检察院、浦口高新区管委会等多部门及人大代表的见证下，浦口生态环境局与该企业经磋商达成一致意见，该企业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需按照方案自行开展环境修复工作。经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等部门联合验收，修复效果达到预定目标，符合《江苏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第十一条从轻处罚情形，对该企业予以从轻处罚。
[bookmark: _Toc22485]（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规范办案程序，宣贯解读政策制度，依法行政履职尽责。浦口生态环境局实施行政处罚时深入解读《江苏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科学修复，杜绝二次环境污染。经专家组现场踏勘、论证会，制定详细的环境修复方案。企业严格按照方案开展环境修复工作。浦口生态环境局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杜绝在修复过程中出现二次污染。三是联合公安、检察机关，构建严密责任追究法网。浦口生态环境局及时将案件办理情况通报区人民检察院，邀请区人民检察院参与磋商和验收。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为追究企业刑事责任提供司法支撑。浦口生态环境局与区检察院、公安部门形成联席会议机制，实施高效可行的工作模式。四是探索与企业合规整改的衔接，助力企业发展。浦口生态环境局与浦口区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实施《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帮助涉案企业向善发展。五是邀请公众参与，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增强群众的认同感、获得感。邀请人大代表全程参与，做到环境修复工作公开透明，修复效果得到群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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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567][bookmark: _Toc20067]十、无锡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排放超标废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无锡）
[bookmark: _Toc19807]（一）基本情况
2020年9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清单（第一批）》，其中涉及无锡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违法排放废水的有3条，分别是：①2018年1月17日，无锡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无锡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简称某污水厂）开展国控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现场对该单位二期调节池的废水采样，经检测总镍浓度为0.7mg/L，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下称1号案件，为无锡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案件）；②2018年4月24日，惠山区环境监测站在环境监察采样中发现，某污水厂总排口废水化学需氧量272mg/L，氨氮14.1mg/L，总氮59.1mg/L，总磷7.58mg/L，总镍0.58mg/L，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下称2号案件，为无锡市惠山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案件）；③2018年8月16日，惠山区环境监测站在环境监察采样中发现，某污水厂总排口废水化学需氧量301mg/L，总氮40.4mg/L，总镍0.26mg/L，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2018年9月11日，惠山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发现，某污水厂MBR曝气装置未运行，废水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化学需氧量51.99-64.33mg/L（下称3号案件，为惠山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案件）。
经无锡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1号案件由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办理，2号案件和3号案件由惠山生态环境局办理。
[bookmark: _Toc27163]（二）磋商结果
2021年9月30日，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前往某污水厂商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宜，征求某污水厂意见，并向其宣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某污水厂承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因惠山生态环境局已组织专家对2号案件和3号案件进行评估，市生态环境局采取企业自认和综合认定相结合的方式确定1号案件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
2021年11月、12月，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和惠山生态环境局分别组织召开某污水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并签订赔偿协议，3个案件合计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76.06万元。
[bookmark: _Toc16874]（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创新了案件归类处理方式和综合认定方式。针对同一赔偿义务人，采用合并处理的方式，与惠山生态环境局积极沟通，共享案件信息和进展，减少事务性支出，切实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用到改善生态环境的实处。二是创新了赔偿与修复方式。鼓励赔偿义务人选择对改善生态环境有益的赔偿方式，此案赔偿义务人主动要求对企业所在地周边河道开展修复，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和提升社会责任意识。三是强化修复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协议对替代修复项目实施进度及成果提出具体要求。实施前后的照片及水质监测数据等作为佐证资料报生态环境部门，确保修复项目对改善生态环境产生实效。
[bookmark: _Toc4660][bookmark: _Toc15140]附件2

江苏省第二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提名表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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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镇江丹徒区“散乱污”渗坑排放含有毒有害物质废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镇江）
[bookmark: _Toc28017]（一）基本情况
2020年9月9日，镇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和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接群众举报，横山凹三茅宫道院附近有人非法收集、处置塑料制品，造成环境污染。经调查，2020年开始，赵某某通过破碎、清洗的方式违法处置混有危险废物的废塑料，通过渗坑排放产生的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水，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镇江市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渗坑的废水、底泥进行检测，生态环境部门与赔偿义务人共同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工作，并对场地上的危险废物进行应急处置，共处置危险废物1.88吨。经评估，该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6.444万元。
[bookmark: _Toc23755]（二）磋商结果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机关对赵某某污染环境案提起诉讼，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根据《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将有关情况通报给生态环境部门。2021年5月，镇江市丹徒生态环境局、镇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和环境犯罪侦查支队、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镇江市丹徒区司法局五家单位组成磋商小组与赵某某进行磋商，并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出于对赔偿义务人经济情况的考量，允许其按期限通过劳务代偿抵扣50%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在镇江市丹徒生态环境局的监督下，赔偿义务人按修复方案完成污染场地清理，将清理出的污染物规范处置。
[bookmark: _Toc7018]（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散乱污小作坊污染环境案件，其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降低损害评估费用，防止评估费用与损害后果倒挂。该案件涉及的污染地块较小，涉及环境要素多，为及时开展环境修复、提高磋商效率，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建议第三方机构通过合并报告的方式，降低事务性费用。二是落实人大决定，多部门协作配合提高效率。积极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公安、检察、生态环境等多部门联合，对案件情况、修复目标、案件刑事审判等问题进行有效沟通，节约司法资源，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目的。三是采用先民事后刑事模式，鼓励赔偿义务人及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部门在赔偿义务人积极履行赔偿责任后，将赔偿协议等证明材料抄送司法机关，作为审理相关刑事案件时依法从宽量刑的佐证，引导赔偿义务人主动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督促侵权人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措施。四是创新开展劳务代偿替代修复工作，提升公民环境守法意识。结合赔偿义务人的实际情况，由本人申请，允许其以劳务代偿的方式，开展环境公益服务，探索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履行难的问题。

[bookmark: _Toc21882][bookmark: _Toc6968]二、南京栖霞区某电子有限公司污水渗漏污染土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南京）
[bookmark: _Toc959]（一）基本情况
2020年7月30日，省生态环境厅通报南京某电子有限公司自动监控流量数据异常，8月18日，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主厂房西侧污水井旁地下污水管网破损，造成污水渗漏。经对渗漏污水进行检测，总磷1.04mg/L，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限值。经调查，2020年1月至6月该公司有139148.8吨废水经污水管网渗漏。南京市栖霞生态环境局和赔偿义务人共同委托第三方开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经评估该公司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费用81.9万元。
[bookmark: _Toc388]（二）磋商结果
2021年9月3日，南京市栖霞生态环境局邀请栖霞区人民检察院与南京某电子有限公司举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并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由于受损环境已自然恢复，赔偿义务人愿意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其中投入40万元用于新建节能减排项目，对工艺废水进行收集、处理和回用；投入11.9万元用于南京八卦洲船厂旧址生态修复基地建设；缴纳30万元到生态损害赔偿专项资金账户；并组织员工积极参与环境公益活动。
[bookmark: _Toc21655]（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注重制度创新，行政司法联动推进磋商工作。栖霞生态环境局和栖霞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衔接实施办法》，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多样化的交流沟通机制，督促企业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二是发挥制度优势，联动行政处罚助推磋商工作。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充分考虑赔偿义务人积极主动履行损害赔偿责任的情节，依法在裁量基准范围内作出从轻处罚的决定，加强跟踪和监督赔偿义务人的履行情况，确保赔偿落到实处，实现生态修复和教育惩戒双赢。三是鼓励节能减排，注重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均衡。鼓励企业新建节能减排项目，符合当前减污降碳的要求，目前该节水项目已经完成，月节水量约4620吨，年减排悬浮物约0.61吨，实现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双赢。四是倡导担责公益，探索形式多样的赔偿方式。倡导企业担责社会环境公益，带领企业员工到南京八卦洲船厂旧址生态修复基地参与生态环境修复活动，到紫金山进行捡垃圾、义务植树等环境公益活动。落实损害赔偿、警示企业的同时，改善当地环境，教育广大群众。五是集中赔偿资金，建设样板基地彰显修复实效。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到专项资金账户，集中资金开展生态环境替代修复，建成融生态恢复性、公众参与性及宣传教育性于一体的生态修复基地。


[bookmark: _Toc24294][bookmark: _Toc13610]三、江苏某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含酚废水渗漏污染环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无锡）
[bookmark: _Toc15185]（一）基本情况
2021年1月16日，无锡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殷村港断面挥发酚异常情况排查过程中，发现江苏某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技实业公司）化学热敏材料成品车间跑冒滴漏较为严重，应急池内有生产性废水积水，池底有裂缝，企业南侧、东南侧围墙外有两处裂隙，有水渗排至外环境，经采样检测，挥发酚浓度分别为0.28 mg/L和6.09 mg/L。
2021年3月4日，无锡市生态环境局经无锡市生态文明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对本案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2021年4月26日，无锡市生态环境局与科技实业公司共同委托第三方开展损害鉴定评估。经评估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182.62万元。
[bookmark: _Toc25151]（二）磋商结果
2021年11月2日，无锡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磋商会议，磋商小组就生态环境损害事实、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和期限、修复工程启动时间和期限等具体问题与科技实业公司进行磋商，双方达成一致，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考虑科技实业公司已停产并在搬迁，协议约定待搬迁结束后科技实业公司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要求开展整个厂区的土壤、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应急池周边受污染的土壤及地下水修复一并纳入后期整个厂区土壤及地下水修复工程。此外科技实业公司承诺开展生态环境公益活动，与周铁镇人民政府签订赞助合同，出资5万元用于该镇的河道淤泥清理工程。
[bookmark: _Toc28247]（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采取形式多样的赔偿与修复方式。约定由赔偿义务人开展清淤处置，承建具有预防性功能的防渗墙构筑工程等替代性修复。鼓励赔偿义务人参与环境公益活动。二是积极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衔接。综合考虑企业已停产并在搬迁中，搬迁后需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有关规定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探索将受污染的环境一并纳入后期整个厂区修复工程，有效衔接《土壤污染防治法》。三是推进行政执法案件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机制的完善。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通知》，在突发环境事件和行政执法现场调查期间同步对生态环境损害情况进行调查。将企业主动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纳入行政处罚案件的裁量情节考虑范畴。推进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分类办理指南（试行）》《涉嫌生态环境损害现场调查表》等。四是强化服务意识，注重法律法规政策等的宣贯工作。向企业宣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现场记录《无锡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意愿反馈单》。推动制定《守法援助告知书》，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内容纳入告知范畴，加大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宣贯。五是创新鉴定评估单位委托模式。采购前，无锡市生态环境局与赔偿义务人会商第三方采购方式，确定采用共同委托。采购过程中，无锡市生态环境局邀请赔偿义务人全程参与，解决启动资金的同时降低事务性费用。

[bookmark: _Toc22656][bookmark: _Toc26387]四、常州新北区奔牛镇四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常州）
[bookmark: _Toc1734]（一）基本情况
常州市新北生态环境局在日常执法监察中发现，江苏某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存在违法排放水、大气污染物的行为，新北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并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新北生态环境局梳理该企业所在奔牛镇行政处罚历史数据，发现其他3家企业存在类似的违法排污行为，具体情形如下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书号
	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元）

	1
	江苏某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铬酸雾超标排入外环境
	常新环罚字〔2021-052〕号
	3240

	2
	
	超标污水排入老孟河
	常新环罚字〔2021-071〕号
	44310

	3
	常州市某药业有限公司
	超标污水排入京杭大运河
	常新环罚字〔2018-265〕号
	3282

	4
	江苏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利用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污水进入京杭大运河
	常新环罚字〔2019-004〕号
	1152

	5
	常州市某医药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超标污水排入京杭大运河
	常新环罚字〔2021-102〕号
	21424.6


[bookmark: _Toc10026]（二）磋商结果
针对这5起生态环境损害行为，新北生态环境局会同奔牛镇政府走访企业并宣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政策，委托专家出具评估意见。2021年11月24日，新北生态环境局、奔牛镇政府与4家企业集中磋商后达成协议，由4家企业按照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比例共同出资，投入建设生态浮岛工程，对老孟河（镇区段）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该工程目前已竣工投入使用，正在同步开展修复效果评估，根据监测数据老孟河金牛桥断面由劣V类改善至地表IV类，环境效益显著。
[bookmark: _Toc12272]（三）典型意义
[bookmark: _Toc24185]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探索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基层落地生根。发挥基层自治力量，以镇（街道）为单位，采用“合并处理、统一磋商”的方式，协同属地政府组织辖区内的赔偿义务人联合开展磋商和生态损害修复。区、镇两级参与指导协调，系统引导赔偿义务人参与生态修复工程。二是提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的使用效率。以评估的金额作为参考指导赔偿义务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鼓励赔偿义务人适度追加工程预算。多家企业采用集中替代修复模式，联合参与属地政府的环保民生工程，有利于形成合力产生环境效益的规模效应。



[bookmark: _Toc9278][bookmark: _Toc10874]五、徐州某化工有限公司自动监测数据造假、焦炉烟气超标排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徐州）
（一）基本情况
2021年6月30日，徐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徐州某化工有限公司一分厂焦炉烟气在线监控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发现，2021年6月29日6时、7时上述自动监测设施正在运行，但颗粒物浓度小时均值分别达到35.2mg/L、15.3mg/L，分别超标1.35倍、0.02倍。同时，发现该公司焦炉烟囱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在线自动监测分析仪校验参数被篡改，其中二氧化硫的曲线斜率被改为0.0503，氮氧化物的曲线斜率被改为0.1271，使得二氧化硫在线监测浓度数据比实际排放浓度数据缩小约20倍、氮氧化物在线监测浓度数据比实际排放浓度数据缩小约10倍。经调查，共排放二氧化硫83.7t、氮氧化物202.5t、颗粒物16.7t，经第三方评估需投入修复治理成本108.1053万元。
（二）磋商结果
该案为生态环境部现场检查发现问题交办线索案件，同时被列为省检察院、省生态环境厅2021年挂牌督办的案件。徐州市生态环境局主动与企业进行接触，组织企业与龙固镇人民政府进行磋商，并邀请检察机关全程参与见证磋商过程。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徐州市首例涉气类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例，其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此案是对涉气类案件的积极探索，推动《徐州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配套制度的出台。二是紧密契合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导向。通过开展涉气类环境违法行为的生态损害赔偿磋商工作，紧密契合当前徐州空气质量改善工作的主要目标和方向，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新的动力。三是探索建立部门联动的制度性措施。市检察院和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出台互派人员挂职交流锻炼的文件，充分发挥双方的人才优势、专业优势和技能优势，检察机关全程参与见证并提供技术指导。四是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快速磋商的渠道。委托第三方出具评估报告，并邀请市级专家库专家对报告进行审核，为快速索赔提供技术保障。省检察院和省生态环境厅联合挂牌督办后，生态环境部门及时对接企业，邀请龙固镇人民政府和沛县检察院共同参加，部门联动为快速索赔提供合力保障。

[bookmark: _Toc6908][bookmark: _Toc14092]
六、南通海门区电镀黑作坊非法排放电镀废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南通）
（一）基本情况
2020年3月，南通市海门生态环境局联合海门区公安局、三厂工业园区管委会等部门，发现位于海门区三厂工业园区镇西村十七组存在疑似非法电镀黑窝点。经调查，该加工点房东刘某于2018年12月租赁三厂工业园区镇西村十七组的厂房，在明知电镀和铝氧化加工作业产生的含重金属废水未处理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情况下，为赚取房租，将厂房分租给袁某、郭某、陈某、仲某、吴某等5人从事非法电镀和铝氧化加工作业，默许并放任排污行为，并要求5家加工点在夜间偷偷生产和排放废水、日常进出锁门。期间5家电镀加工点通过暗管、渗坑排放的废水均直接排入厂房附近泯沟。经检测，排放废水中重金属镍、铬、铜、锌等严重超标。
第三方评估该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85.5701万元。经海门生态环境局与海门区公安局、海门区人民检察院会商，本案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应由房东刘某及5名非法窝点经营者共同承担。
（二）磋商结果
[bookmark: _Toc9864][bookmark: _Toc27152]2020年12月22日，海门生态环境局、海门区公安局、海门区人民检察院组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小组，与房东刘某委托代理人及4名加工点责任人（其中1名责任人当时在逃）开展集中磋商，与房东刘某、加工点责任人郭某、陈某、吴某等签订赔偿协议4份。生态环境损害费用53.22万元已缴纳到位，涉案地块已清理完毕，正在编制修复方案。与加工点负责人袁某、仲某的磋商未能达成一致。南通市海门生态环境局针对二人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已立案。
（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实施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强调违法必究。将法律赋予的监管权力和手段落到实处，对房东刘某未直接实施污染环境行为，向污染环境者提供场所等行为进行定性，与本案污染环境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共同侵权理论，将刘某的行为与仲某等其他直接污染环境者的行为结合起来认定，应承担连带责任。二是提前介入启动赔偿，案件实现行刑衔接。针对污染环境事件，生态环境部门与公安部门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开展多次现场核查，提前介入并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有序开展现场保护、证据收集等工作。三是建立联动会商制度，合理认定赔偿费用。海门生态环境局强化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部门协作，成立联合磋商小组，根据污染者担责的原则，共同会商，探索实施连带责任共同承担的赔偿责任体系。积极协调海门区三厂街道组织开展地块清理，推进受损环境修复。四是跨部门联动释法说理，提升赔偿主动性。生态环境、公安、检察机关多次向赔偿义务人进行释法说理，让赔偿义务人认清其违法事实，提高赔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海门生态环境局及时向司法机关提交赔偿义务人的协议签订和赔付情况，在刑事案件办理中酌情考量，实现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修复的有机衔接。


[bookmark: _Toc622][bookmark: _Toc160]七、南京雨花台区朱某货车侧翻柴油泄漏污染土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南京）
（一）基本情况
2020年11月2日，朱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在途径南京市雨花台区顺运北路时，因转弯失控在路口发生侧翻，事故导致货车装载的柴油发生泄漏，部分柴油渗入路边，造成一定面积的土壤污染。
南京市雨花台生态环境局接到事故通报后，执法、监测人员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处置。联系第三方有资质单位到现场对路边含油污泥及道路进行及时有效清理处置，共处置含油污泥4.86吨，含油污水3.78吨，合计8.64吨，应急处置费用为4.752万元。
（二）磋商结果
污染事故处置后，雨花台生态环境局立即启动该污染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及时上报市局，并多次与肇事司机朱某就生态损害赔偿费用的赔偿进行磋商。朱某以个人家庭经济困难，且认为应由车辆购买保险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等理由拒绝赔偿。保险公司则认为其只负由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车辆损害的赔偿，对交通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污染不负有赔偿责任。多次磋商无果后，雨花台生态环境局将该案诉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在法院的组织下，三方达成共识，明确交通事故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签订调解协议，由保险公司承担约35%的责任，肇事司机承担约65%的责任。
（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方面，严格落实“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针对污染者不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采取提起诉讼的方式，通过司法手段追偿，实现应赔尽赔。另一方面，发挥调解协商落实赔偿责任。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通过对案情充分研究基础上，通过调解协商方式，让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认识到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和赔偿义务，既实现生态损害赔偿的良好法律效果，又体现和谐化解矛盾的正面社会效应。


[bookmark: _Toc29148][bookmark: _Toc6264]八、高邮市某照明器材厂通过暗管排放有毒物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扬州）
（一）基本情况
2020年10月，扬州市高邮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高邮市某照明器材厂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该厂蚀刻酸洗工序的清洗废水、去墨工段的清洗废水通过车间地面明沟收集，经过地下管道流入厂区北侧的废水收集池，通过收集池内白色塑料管道溢流至池外土质地面。高邮环境监测站监测人员在白色管道溢流口采集水样，经检测总铜288mg/L。该厂以暗管方式排放含重金属废水，涉嫌污染环境罪，高邮生态环境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启动对该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经评估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1.025万元。
（二）磋商结果
高邮生态环境局与高邮市人民检察院积极沟通，确定以公开听证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同时进行，推动诉前和解和完成磋商协议。2021年5月25日，高邮生态环境局联合高邮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诉前和解听证会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和企业代表旁听和监督，赔偿义务人和高邮生态环境局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该案件达成诉前和解，并以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方式结案。
（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采用专家意见方式进行评估，操作性强。由于本案损害事实清楚，委托专家进行评估，时效快，对于此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操作性。二是邀请企业代表参加磋商，具有宣传警示意义。邀请企业代表参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让“环境有价、损害赔偿”的观念植入企业发展理念，促进企业守法经营，高质量发展。三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公益诉讼有机结合，探索联动新机制。以受损的环境得以修复为共同的目标导向，加强生态环境部门与检察机关联动，促进赔偿义务人主动赔偿、自愿赔偿、自觉修复。建立完善生态环境、公安、检察联动机制，促进受损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


[bookmark: _Toc21410][bookmark: _Toc18821]九、宿迁沭阳某新材料有限公司篡改废气自动监测设备数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宿迁）
（一）基本情况
2021年6月27日，生态环境部大气帮扶组对沭阳某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新材料公司）现场检查，发现新材料公司废气自动监测设备分析仪、工控机和数采仪均存在篡改参数情况，分析仪系统日志显示氧含量和二氧化硫校准曲线被多次修改。现场工控机修改参数界面显示，新材料公司自2019年5月28日至今，多次修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含量量程、尘度系数、烟道截面积、标准过量空气系数等参数。现场数采仪系统日志显示，过量空气系数被多次修改。执法人员现场要求运维单位将浓度为98.49mg/m3的二氧化硫标气通入分析仪测定，分析仪显示二氧化硫浓度为45.88mg/m3，将分析仪通空气进行测定，分析仪显示氧含量为14.45%。
当日，沭阳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新材料公司玻璃熔窑废气排放口进行采样检测，结果表明排放废气中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为1070mg/m3，氮氧化物为1810mg/m3。2021年6月30日，沭阳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玻璃熔窑废气排放口进行第二次采样检测，结果表明排放废气中颗粒物平均排放浓度为81.4mg/m3，二氧化硫为1020mg/m3，氮氧化物为1640mg/m3。两次检测结果表明，新材料公司玻璃熔窑排放废气中主要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超标。
沭阳生态环境局和新材料公司共同委托第三方开展环境损害评估工作。经评估，新材料公司排放废气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583.0272万元。
（二）磋商结果
2021年12月31日，宿迁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宿迁市人民检察院、沭阳县人民检察院及沭阳生态环境局与新材料公司召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并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新材料公司向宿迁市财政局国库处分期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92万元，同时开展替代性修复，实施清洁化改造，并对污染进行深度治理，不断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水平，替代修复投入资金不低于291.0272万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
（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促进减污降碳节能增效。实施的替代性修复项目可减少标煤使用量约1351.9吨/年，有效地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二是推进源头治理实现双赢。废气排放标准提升为超低排放，减少NOX排放量372.15吨/年、减少SO2排放量260.50吨/年、减少颗粒物排放量26.05吨/年，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三是多部门联动形成合力。市、县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检察、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调查，督促指导企业排查、梳理、整改环境问题，及时与赔偿义务人开展生态损害赔偿磋商，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bookmark: _Toc27408][bookmark: _Toc12750]十、苏州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违法排放废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苏州）
（一）基本情况
2021年4月9日，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局对苏州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检查发现该公司1号车间南侧排污管道与废水收集托盘接口处有生产废水渗漏，南侧排污管道连接厂区外东侧三个市政雨水窨井中的中间窨井。对外排废水采样后检测，中间窨井废水镍0.897mg/L、铝71.5mg/L，南侧窨井废水镍1.77mg/L、铝89.6mg/L，北侧窨井废水镍0.62mg/L、铝46.6mg/L，均超出《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3相应的排放限值。经查明，该公司员工在生产过程中未及时检查并修复废水收集托盘，致使1号车间产生的生产废水未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直接流入雨水窨井后通过雨水管网外排。事件发生后，该公司委托专业人员排查雨水管道，将河道的部分废水抽入蓄水池运至公司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同时对泰安河部分河段开展清淤工作。
相城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同时，委托专家对该公司违法排放行为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经评估，该公司南侧排污管道与废水收集托盘接口处生产废水渗漏，导致部分生产废水未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直接流入雨水管网，最后排入泰安河，且废水中镍和总铝超标排放，对地表水环境造成影响，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18.678万元，其中应急处置费用16.92万元。
（二）磋商结果
2021年7月16日，相城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磋商会议，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检察院参与磋商。经磋商，与苏州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赔偿义务人在事件发生后已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并支付相关费用，签订生态损害赔偿协议后，于7月20日购买共计1.8万元的鱼苗，在黄埭镇综合执法人员的监督下，全部投放至大通桥河道内。
对于该公司积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城生态环境局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以10%的比例减免行政处罚金额。
（三）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针对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简单、责任认定无争议、损害较小的案件，及时开展调查，采用简易评估程序，与赔偿义务人在较短时间内达成赔偿协议并开展修复，实现磋商效率和修复效益的双赢。
在案件办理调查阶段启动生态损害赔偿相关工作，积极探索行政处罚与生态损害赔偿工作的衔接联动，提升执法办案效果。同时，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情况作为对违法者从轻、减轻处罚的依据，让企业认识到处罚不是目的，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才是真正落脚点。

